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35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12月1日15時
貳、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院長兼召集人全       　　 紀錄：呂宜軒
肆、出（列）席者及單位：如后附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
1、 報告事項一：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34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件辦理情形。
（一）「災害防救職系推動策略規劃報告案」（第23次會議報告事項四）：
1. 銓敘部於105年7月22日函送職系名稱暨職系說明內容草案（初稿），同年8月10日本院秘書長召集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與本院人事處研商決議如下：基於不增設職系原則，建議於案內「消防行政」職系工作內容擴增納入災害防救業務內容，名稱建議調整為「消防與災害防救職系」。
2.本院人事處於105年8月17日將研提意見函復銓敘部審議。
3.本案建議持續列管。
決定：
（一）洽悉。
（二）本案賡續辦理，持續列管。
2、 報告事項二：生物病原、森林火災、輻射、震災（含土壤液化）及陸上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核定案。
決定：
（一）洽悉。
（二）本案各項業務計畫，照案通過，請內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頒實施。

3、 報告事項三：依災害防救法第35條及第44條授權訂定子法修正核定案。
（一）災區民眾重建或修繕資金利息補貼作業辦法。
（二）工業管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及輸電線路災害及礦災災害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三）核子事故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
決定：
（1） 洽悉。
（2） 本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所報「災區民眾重建或修繕資金利息補貼作業辦法」暨經濟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所報「災害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照案通過，後續請依行政程序辦理相關事宜。

4、 報告事項四：臺北市、嘉義縣、南投縣、雲林縣、彰化縣、苗栗縣及臺東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備查案。
（1） 洽悉。
（2） 臺北市、嘉義縣、南投縣、雲林縣、彰化縣、苗栗縣及臺東縣等7直轄市、（縣）市所報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同意備查。

5、 報告事項五：我國海底電纜與地震即時警報之設置成果與展望。
馬委員國鳳﹕
（1） 臺灣有70%的大規模地震震央均在外海，1920年臺灣最大地震是規模8.0的外海地震，目前分析最大規模可能為8.7，因此，有關海底電纜之設置除預警功能之外，在科學面仍需了解地震產生的規模大小及海嘯影響等。
（2） 日本目前環繞的海底電纜計數千公里長，並設置幾百個觀測站，而臺灣尚在起步中，希望在科學研究及應用實務可以同步進行。
（3） 對於現地（直下）型地震即時警報，因為P波（垂直波）快速抵達地表，可能產生盲區問題，但對離震源較遠的地方就較具有預警效果；另應加強宣導及教育民眾或企業單位，有關接獲地震即時警報時的應變作為。
交通部﹕目前地震即時警報系統截至今（105）年11月底已服務將近4,000個單位對象（包括全國中小學、各縣市消防局、國內重要交通系統以及產官學界等），未來仍會持續擴大預警資訊通報的層面，包括高中職以上的教育單位、重大公共設施及相關防救災單位等，以便達到廣泛推動地震即時警報應用的目標。
陳委員亮全﹕
（1） 肯定中央氣象局在海底電纜觀測系統設置的努力，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此外，區域型與現地型地震即時警報系統，於技術上二者要結合是一項大課題，目前主政機關及吳宏謀政務委員已主導並協助處理此問題，建議二者要儘速整合。
（2） 民眾或企業相關單位對於該系統並不甚清楚，應加強相關法規規範及宣導，建議一併整合解決。
劉委員佩玲﹕地震即時警報系統有其效益，因為在收到PWS（CBS）簡訊後，利用約10秒鐘時間可提前應變，以減低災害，我從使用者（顧客）的觀點來看，收到簡訊後之即時應變作為有必要加強宣導。
吳委員宏謀﹕針對地震即時警報問題，誠如委員所述，因為臺灣國土面積有限，在傳送警報時間似乎不夠，但地震通常會再有餘震，因此對餘震的應變來說，此系統對災害發生位置之研判可發揮功效。另如運輸系統之高鐵，或在山區行駛車輛等可讓相關作業人員、駕駛提早因應，有很大助益，未來在應用面將持續推動。
科技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教育部目前合作建置校園地震即時警報系統，希望能結合現地型及區域型等二種不同模式的整合研究。
中央氣象局：現地型預警系統的應用是由科技部與教育部進行合作，目前仍有誤報等不確定性問題，但技術已趨成熟，未來整合議題將與科技部及教育部進行討論。
決定：
（1） 洽悉。
（2） 增加地震即時警報系統設置擴建等投資規劃須持續推動，研提計畫須審慎分析其效益，並依行政程序提報審議。

6、 報告事項六：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運作與規劃。
科技部﹕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專諮會）現為第八屆，前七屆的正式建議及執行成果相當豐碩，已提供各部會參考；本屆已於今年10月召開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各分組也推選出分組召集人，並於今年11月9日召開分組召集人會議，於該會議中確定以仙台減災綱領來落實策略建議，作為聚焦議題，以便各分組聚焦研議；仙台減災綱領是未來15年聯合國推動防減災害工作的重要參考文件，中譯本已於104年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翻譯後分送各部會參考，同時在104年5月12日在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31次會議中報告，未來仍以仙台減災綱領，來檢視我國防災政策是否落實，該工作仍需各部會鼎力幫忙協助進行整體的工作盤點，希望預計106年3月能夠完全階段性成果。
決定：
（1） 洽悉。
（2） 所報以仙台減災綱領作為未來工作重點及過去專諮會所提政策建議成果，請各相關部會配合規劃協助推動辦理。

7、 報告事項七﹕掌握維生設施災害資訊及提升復原能力策進作為案。
馬委員國鳳﹕
（1） 供電是件很重要的事，除了針對颱風、豪雨或土石流災害，但當大規模地震（假設地震規模7以上）時，其建置的電力系統或備援設備是否具備高抗震能力，應納入設計考量。
（2） 如琉球海溝若發生規模8.0以上地震（外海的地震），將可能造成臺灣極大影響，建議以此為模擬情境，評估電力供應廠站抗震能力、可能受損狀況及輸電線路損壞情形。
林委員美聆﹕關鍵基礎設施耐災能力需針對抗風、抗震、抗水及土壤液化問題等評估規劃，為強化提升其防災能力，應考量規劃替代及備援方案。
陳委員亮全﹕
（1） 所報告之維生設施除要審慎評估其所在地受災後的狀況外，須先進行設施（建物）結構體之評估，建議評估時要全盤考量。
（2） 建議訂定災害防救目標，應由災損及情境模擬來規劃，以最壞情境來檢視整體防災軟硬體的抗災能力；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已執行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事宜，如何在政策上予以結合，亦是重要工作。
內政部﹕
（1） 今年7-9月的颱風經驗發現，水電及電信等維生系統受損短時間內恢復是極重要的事，也感謝吳政務委員宏謀在災後馬上進行相關檢討規劃。
（2） 颱風過後，恢復電力、供水、電信之進度高度影響民眾生活，為貼近民眾作好溝通關懷，對於搶修資訊，一定要適時對外說明，對於預計復原時間若未如期達成須說明理由，所報告之維生設施災害資訊非常重要，期未來能發揮預期功效。
（3） 水、電、電信是相互影響的，若能透過區域、主要關鍵設施等模擬，將可能更精準了解其影響性，並適時對外說明，讓維生管線災情資訊傳達、公布；同樣模擬方式建議也應用在地震災害時維生系統的災損推估。
吳委員宏謀﹕
（1） 今年風災後研議維生系統、公共設施等抗災能力提升及本報告等所提策進作為，可呼應仙台減災綱領七大目標的第4項減低災害發生時關鍵基礎設備的破壞及第7項改善民眾對災後風險資訊的可獲取性。
（2） 災害當下，民眾對資訊的可獲取性確實不足，尤其是水、電、道路相互影響，因此，請經濟部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進行檢討及改善。
（3） 目前與通傳會進行全國的高抗災及一般基地台在工程面及管理面抗災的強化，對於偏鄉、孤島或高潛勢災害區等地將會進行溝通，以配合時程完成相關作業。
主席﹕維生系統設施的設置地點應考量地震問題，是否模擬過臺灣發生規模8.0以上地震時的情境、影響及應變作為與運作；若造成嚴重災損時，是否各系統都能維持70%或80%的正常運作；同時也要讓民眾知道相關資訊。
經濟部﹕
（1） 過去幾年在防災模擬的整備上，有關關鍵基礎設施（包括水庫、電廠、煉油廠等）在基本設計階段即已避開地震斷層地帶，以水庫及電廠來說，地震的抗災設計標準在規模7.3以上，其基本設施在921之後皆有做全面性盤點。目前面臨的問題為即使其主要結構無受損，但輸送系統可能受損，影響系統運作，因此，應著重在復原能力效率及線路備援方案。現階段進行防災盤點時，關鍵基礎設施優先檢視耐震能力是否足夠、輸配線路雙迴路系統等。
（2） 目前水情資訊可透過便利商店來進行災中、災後相關資訊的傳遞，此方式未來可考量擴大應用於其他災害資訊。
洪委員如江﹕
（1） 維生設施是否應包括瓦斯，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時，主要災損原因是瓦斯起火燃燒造成；另1964年臺南白河地震也是震後火災造成災害擴大。
（2） 對於火車站、航站大廈、學校等人群密集的場所與空間，其災害發生之時間點等，應是防災的重點評估項目。
（3） 老舊建築物的電路配線問題，若能重新規劃檢修機制，不僅能降低電線走火問題，亦能降低用電量。
劉委員佩玲﹕過去研究發現，民眾對災後維生或交通等資訊傳達的需求性高，除利用網路公告，更應善用當地的村里長、志工等人員來傳達正確訊息，並給予適當的工具接收外界資訊及傳達當地狀況等。
決定：
（1） 洽悉。
（2） 本案所提相關策進作為之計畫事項，請相關部會（單位）依規劃編列及申請經費推動辦理，對於時程，尤其是台灣自來水公司及台灣電力公司之計畫作業時程，請考量可再勉力提前，以加速提升國內基礎建設抗災能力。
（3） 有關各委員所提大規模地震的模擬情境，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檢視相關意見，與專諮會進行討論，是否採情境模擬方式，了解可能面臨的災害衝擊影響項目，針對目前的作為進行補強；待彙整評估後，擇期於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或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中討論報告。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17時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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